附件1：

珠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管理扣分明细表（项目采购方式）
	考评范畴
	考评内容
	扣分标准
	
备注

	开标评标现场
	开标后擅自撤回采购响应文件
	5分
	

	
	扰乱开评标现场，影响采购活动继续进行的
	5分
	

	破坏采购秩序
	一年内三次投诉查无实据的
	10分
	

	
	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投诉材料的
	10分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
	10分
	

	
	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
	10分
	

	
	与采购单位、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
	10分
	

	
	向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采购评审专家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10分
	

	采购合同签订
	中标、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放弃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10分
	

	
	与采购人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条款与招标采购文件不一致的
	10分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后与采购人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内容的协议
	10分
	

	采购合同履约
	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采购合同义务
	10分
	

	
	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政府采购合同
	10分
	

	
	未经采购单位同意，擅自将政府采购合同分包给其他供应商
	10分
	

	采购合同履约
	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给其他供应商
	10分
	

	
	擅自降低产品质量等次和售后服务，或以次充好、偷工减料
	10分
	

	
	实际提供的有关产品性能指标和技术服务能力明显低于采购响应文件或询标、谈判时的承诺
	10分
	

	
	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走私物品
	10分
	

	拒绝接受监管
	拒绝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和监督检查
	10分
	

	
	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调查和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
	10分
	

	
	不配合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举报
	10分
	

	
	不执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
	10分
	

	
	不执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处理决定
	10分
	

	其他
	其他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的行为,影响采购结果的
	10分
	

	
	其他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的行为,不影响采购结果，但情节较重的
	10分
	

	
	其他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的行为,情节一般的
	7分
	

	
	其他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的行为,情节轻微的
	5分
	




